
臺灣港務股份有限公司內部稽核規章 
102年 3月 4日董事長核准訂定 

113年 5月 13日港總稽字第 1130980027號函修正 

第  一  條 為有效執行內部稽核任務，充分發揮稽核功能，特訂定本規

章。 

第  二  條 內部稽核人員執行任務，除法令另有規定外，悉依本規章辦

理。 

第  三  條 為加強公司治理、強化內部控制及內部稽核等事項，董事會

設稽核室，置總稽核一人、經理一人及稽核若干人。 

第  四  條 總稽核之任免應提董事會通過。 

第  五  條 稽核室職掌如下： 

一、內部稽核規章之訂修事項。 

二、年度內部稽核計畫之擬訂事項。 

三、年度內部稽核計畫之實施事項。 

四、稽核結果之陳報與追蹤事項。 

五、外部機關查核之配合事項。 

六、內部控制制度自行檢查報告之覆核事項。 

七、催收款項轉銷呆帳之審核事項。 

八、其他內部稽核事項及交辦事項。 

 第  六  條 內部稽核人員除須具備良好之專業知識及技能外，尚須具有高

尚之職業道德。 

第  七  條 內部稽核人員應遵守下列職業道德規範： 

一、秉持誠實、嚴謹及敬業之精神執行職務。 

二、依照相關法令規定及稽核專業，適當陳述意見。 

三、不得接受任何可能損及專業判斷之饋贈或招待。 

四、因職務關係所獲悉之事項，應予保密。 

五、不得有其他違背職務之行為。 

第八 條 內部稽核人員應具備下列之專業素養： 

一、保持超然獨立，客觀判斷。 

二、執行稽核工作時，應善盡專業上應有之注意，即在整個稽

核過程保持嚴謹的工作態度，使用合理之稽核技能及判

斷。 

三、為有效執行稽核工作，應培養敏銳的觀察力、機靈的警覺

性、專業之判斷與分析能力及協助解決問題之熱誠等。 

四、應熟悉稽核事項之相關法令規章。 

五、遵照相關法令規定執行必要的查核程序，並蒐集適切的資

料。 

六、做好溝通，並維持良好人際關係。 

七、持續進修，增進專業知識與技能，並順應環境變遷，隨時調



整稽核理念、技術及領域。 

第  九  條 稽核工作應包括稽核之規劃、資訊之檢查與評估、結果之溝通

及事後追蹤。 

第  十  條 訂定年度稽核計畫，應基於風險評估結果。 

第 十一 條 執行稽核工作前應予適當規劃，規劃通常包括下列項目： 

一、確定稽核目的及工作範圍。 

二、蒐集稽核事項之相關資料。 

三、決定執行稽核工作所需的資源。 

四、與受查單位之管理階層溝通稽核事項，必要時實地訪

談。 

五、確定稽核重點及日程。 

六、訂定稽核程式。 

第 十二 條 稽核程式之內容至少包括稽核之目的、應執行之查核程序、

抽查之範圍及程度。 

第 十三 條 內部稽核人員應於稽核工作執行前之適當時間內，將稽核目

的與項目、稽核工作期間及應備妥之資料等，通知受查單

位。但敏感性稽核案件得不事前通知。 

第 十四 條 執行稽核工作應作成工作底稿。 

第 十五 條 內部稽核人員於實地查核工作結束時，宜就稽核結果與受查單

位主管充分溝通，給予澄清解釋機會。必要時取得受查單位之

改進計畫及其預計完成日期。 

第 十六 條 稽核工作結束後，應儘速提出稽核報告，稽核報告應力求客

觀、簡明及具建設性。 

第 十七 條 稽核報告所提出之發現及建議，應加以追蹤，以確定相關單

位業已及時採取適當之改善行動。 

第 十八 條 本規章經董事長核定後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 

 


